
(格式二~三十七)

特　別　股　負　債　明　細　表
	特別股名稱
	摘　要  
	發　行

日　期
	股　數  
	發行總額
	收回或

轉換數額
	帳面價值
	備　註  

	
	
	
	
	
	
	
	


說明：1.每期發行之特別股，應分別列明，海外特別股並應註明發行地區。
2.有其他約定事項者，應於摘要中分別註明者。
3.應按依流動性分別列示。
4.可轉換特別股應註明已轉換數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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